
农民工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申领

办理时限：17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柳州市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1.对在城中区6个村范围内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的农民工（一般指身份证住址在农村）的法定劳动年龄者；

2.所创经营主体在城中区内完成工商、税务登记，自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2个月以上且带动3人（含）及以上法定劳动年龄内人员年度内就业半年（进城创业带动就业的人均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每户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

3.同一人员创办多个创业实体、符合多个创业补贴申请条件，只享受1次创业扶持补贴。同一创业地址有多个创业实体的，只有1家创业实体享受创业扶持补贴。

办理材料：
《柳州市城中区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附件1）；
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佐证材料：如纳税证明或企业发放工资明细（附件2）、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就业人员不少于12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如可查询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的，可免提供生产经营情况佐证材料。该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日应距申请奖补之日不超过24个月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

5.由市场主体实际控制人申领奖补的，需提交相关出资或入股证明（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各两份。

6.创业者所创经营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创业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如无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的提供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复印件。
联系电话：2821682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申领

办理时限：17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1.对在城中区6个村范围内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一般指返乡入乡创业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留学回国人员、工商企业主和农村能人等各类群体（不限户籍））；

2.所创经营主体在自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2个月以上且带动3人（含）及以上法定劳动年龄内人员年度内就业半年（返乡入乡创业带动就业的人均月收入不低于1000元）的，按照每户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

3.同一人员创办多个创业实体、符合多个创业补贴申请条件，只享受1次创业扶持补贴。同一创业地址有多个创业实体的，只有1家创业实体享受创业扶持补贴。

办理材料：

1.《柳州市城中区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附件1）；

2.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户口簿、身份证及相关人员类别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4.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佐证材料：如纳税证明或企业发放工资明细（附件2）、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就业人员不少于12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如可查询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的，可免提供生产经营情况佐证材料。该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日应距申请奖补之日不超过24个月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

5.由市场主体实际控制人申领奖补的，需提交相关出资或入股证明（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各两份。

6.创业者所创经营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创业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如无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的提供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复印件。
联系电话：2821682
附件1：
城中区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
	经营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编码
	

	
	单位类型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其他□

	
	经营地址
	

	
	银行账户
	
	开户行
	

	
	创办时间
	
	带动就业人数
	

	申请法人代表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

类型
	 农民工□    返乡入乡人员□

	本人承诺所填写内容和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对违反承诺的不诚信行为，自愿退还全部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人)（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村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意见
	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意见
	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年    月工资发放明细表

制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发放金额（元）
	联系电话
	本人签名

	1
	
	
	
	
	
	
	

	2
	
	
	
	
	
	
	

	3
	
	
	
	
	
	
	

	4
	
	
	
	
	
	
	

	5
	
	
	
	
	
	
	

	6
	
	
	
	
	
	
	

	7
	
	
	
	
	
	
	

	8
	
	
	
	
	
	
	


附件3
城中区创业扶持补贴申请情况公示

现将         等    人申请创业扶持补贴的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将拨付补贴至相关人员账户。如有异议，请实名反映。联系人            ，联系电话                。

	申请人

姓 名
	人员

类别
	身份证号码

（隐藏四位）
	单位名称
	成立

时间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补贴

金额
	备注

	
	
	
	
	
	
	
	
	

	
	
	
	
	
	
	
	
	

	
	
	
	
	
	
	
	
	

	
	
	
	
	
	
	
	
	

	
	
	
	
	
	
	
	
	

	
	
	
	
	
	
	
	
	


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印章）

      年   月   日
村、街道就业服务机构接收申领补贴材料（即时），对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初审（5个工作日）








城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初审材料（10个工作日）；公示（5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结时限）（附件3）








财政部门审核（不计入办结时限）





进入拨付流程将补贴款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号（2个工作日）





村接收申领补贴材料（即时），对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初审（2个工作日）








街道对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复核（3个工作日）








城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审核材料（10个工作日）；公示（5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结时限）（附件3）





财政部门审核（不计入办结时限）





进入拨付流程将补贴款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号（2个工作日）














